
附件5
曲靖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

廉政建设诚信承诺书（建设单位）
建设单位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项目名称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项目总投资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、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要求，纵深推进“清廉曲靖”建设，严格工程建设程序，保障工程质量安全，杜绝腐败行为发生，本人作为本项目建设单位的法定代表人（主要负责人），郑重作出如下廉政承诺：

一、落实廉政第一责任。严格执行工程建设基本程序和相关法律法规，依法进行工程建设。本人作为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，对项目招标投标及工程建设全过程的廉政工作负总责。建立完善廉政建设责任制，切实落实廉政工作责任。

二、推进清廉项目建设。严格按照《曲靖市建设清廉工程项目实施方案》《曲靖市清廉工程项目建设工作指引》等要求，全面落实清廉工程项目建设任务，建立廉政工作档案，建设清廉工程项目。

三、依法组织招标投标。严格执行招标投标相关法律法规，依法确定代理机构并组织开展各项招标投标活动。不参与串通投标、明招暗定、虚假招标等违法行为。

四、坚持公开公平公正。严格开展项目建设管理，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诚信原则：不向工程施工各方指定、介绍或暗示使用特定供应渠道、特定品牌、特定关系人提供的工程建设材料；不向工程建设各方索要、收受任何形式的好处；不以任何形式接受工程建设各方及其工作人员赠送的现金、贵重物品、有价证券等；不参加任何可能影响工程建设的宴请、考察、旅游、健身、娱乐等活动。

五、规范合同签订与履约。严格按照招标文件、中标人投标文件实质性内容签订合同，不签订“阴阳合同”或“抽屉协议”。严格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项，不以任何名义向中标人索要回扣。

六、主动接受监督。自觉接受社会各界及各级监督部门的监督。若发现工程建设各方存在违规、违纪、违法行为，应当及时提醒整改；情节严重的，立即向其上级主管部门或纪检监察、司法机关报告或举报。

七、失信担责。本人及本单位如违反上述承诺，自愿接受以下处理：

1.纳入曲靖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信用记录，并向社会公示；

2.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；

3.违纪违法行为，接受纪检监察机关审查调查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。

本承诺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，纳入招标投标档案，作为招标投标情况书面报告的必备附件。

承诺单位（公章）： ____________________

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___________________

联系电话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承诺日期： 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

